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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在 5 月 11 日晚间 9 时，

深圳的林女士抱着孩子散步， 途

径望海汇景苑小区时孩子被砸。

林女士说， 这两瓶洗发水容量分

别是 750 毫升和 800 毫升， “基

本都是满的。” 经诊断， 孩子双

顶骨、 真骨骨折伴双顶部硬膜外

血肿， 蛛网膜下腔出血， 双侧顶

部头皮血肿。 孩子的父亲高先生

表示， 目前孩子还处于危险期，

需 24 小时持续用药。 （5 月 15

日《新京报》）。

女婴刚刚 6个月大， 母亲抱

其散步时， 不幸被高空坠落的洗

发水瓶子砸成重伤， 被紧急送医

抢救。 虽然事故发生已过去多

日， 但婴儿还未脱离危险。 至于

天降洗发水瓶来源， 警方已介入

调查。 只是可怜婴儿刚来到人

世， 还未认知到世界的美好， 就

被天降“飞瓶” 砸成重伤。 着实

令人唏嘘和愤慨。 为啥高空坠物

伤人事故频现和屡禁不止， 人们

不禁要问， 如何才能保护头顶上

的安全？

据报道， 小区居民和物业人

员均证实， 事发当时风大， 紧接

着下起了雨。 由此可见， 也许天

降“飞瓶” 纯属意外， 可能不是

有人故意而为。 从过去发生的类

似事件来看， 有的能查到责任

人， 有的根本查不到。 被逼无

奈， 受害者家人只好起诉全楼居

民以求得到补偿。 而作为事发小

区居民来说， 许多人倍感委屈，

这真是人在家中坐， 祸从天上

来。

由于全心照顾孩子， 女婴父

母无暇顾及其他。 目前， 当地警方

已介入调查， 将砸伤孩子的洗发水

瓶带走提取指纹等。 如果没找到责

任人， 孩子家属表示， 不排除会将

事发地楼上所有住户告上法庭。

人们更期待， 高空坠物伤人悲

剧能尽快绝迹。 若想减少和杜绝类

似悲剧发生， 需要全社会重视， 做

到齐抓共管。 首先是物业要多安装

摄像头， 实行全天候监控。 其次也

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所有居住高楼

居民一定要加强安全防患意识。 尽

量不要在窗台上放置易坠落物品，

确实要放的也要配备防坠落设施，

增强牢固性。 平时还要提高全家尤

其是未成年孩子文明意识和教育，

坚决杜绝从窗户往下扔东西。 否则

后果很严重，一旦造成伤人事故，不

但要经济赔偿， 甚至还要负法律责

任。再次就是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监

管和司法部门一定要依法予以严查

重处， 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有人拿刀杀人， 你们快过

来！” 5 月 14 日凌晨 4 点多， 余

杭 110 指挥中心突然接到报警，

民警马上赶到现场。 余杭某公寓

40 楼的报警人小华(化名)?民警

开门， 说是跟女朋友吵架， 女方

小丽拿菜刀追他才报警。 民警很

快抓住重点： “那么菜刀呢？”

“菜刀我一时气急就扔到了楼下。

但是我只是想吓吓他。” 小丽没

想到， 菜刀把下面路虎的车顶砸

出一个窟窿。 （5 月 16 日 《都

市快报》）

虽然是为了气对方， 没有什

么恶意； 虽然只是砸中了豪车，

没有砸伤人， 但这种气急乱扔菜

刀也不是简单的赔偿问题， 可能

还涉嫌违法， 小丽将会受到法律

的制裁。

近日， 广东省高级法院发布

涉高空抛物、 坠物十大典型案

例， 就有被告人杨某为发泄情

绪， 将啤酒瓶、 菜刀等危险物品

从高空抛下， 虽未造成严重后

果， 却被判处有期徒刑 3年。 因

为随便乱扔菜刀等， 是以危险的

方式危害公共安全， 足以构成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判

刑是应该的。 相比之下， 小丽的

这种行为与杨某的行为十分相

似， 可能会受到刑法制裁。 试

想， 虽然扔菜刀者不想砸伤人，

但无论是谁只要在楼下经过， 都

有可能被砸伤或被砸身亡， 因而，

乱扔菜刀足以危害公共安全， 理应

受到刑法制裁。

时下， 高空抛物已经成为一种

社会现象。 据统计， 去年 1 到 7

月， 12345 上海市民热线共接到高

空抛物投诉 1167 条。 放眼全国，

去年 6月至 9月， 高空抛物已造成

了多起悲剧。 究其根源， 是居民本

身素质差， 还是相关监管没有到位

呢？ 不管是什么， 都有惩罚不力，

没有“刑上抛物者” 的原因， 从而

不能教育当事人， 震慑其他人， 导

致高空抛物行为泛滥。 这就需要依

法查处高空抛物者， 不管出于什么

目的， 不管是否伤人， 都应当追究

高空抛物者的法律责任， 让高空抛

物者付出法律代价， 才能震慑其他

人， 减少或杜绝高空抛物行为的发

生。 毕竟， 高空抛物在没有伤人的

情况下， 也足以危害公共安全， 足

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一旦造成他人伤亡的， 可追究

高空抛物者过失致人重伤、 过失致

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

前不久， 国家高院印发 《关于

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

的意见》 指出， 对故意高空抛物致

人重伤死亡的， 特定情形要从重处

罚， 最高可判死刑。 鉴于此， 各位

居民们理应从这起“气急乱扔菜

刀” 中吸取“血的教训”， 不仅管

好自己， 还要监管好自己的孩子，

千万别让自己和家人成为别人的

“血的教训”。

5 月 14 日， 广东省高级法

院发布涉高空抛物、 坠物十大典

型案例， 切实维护群众“头顶上

的安全”。 此次公布的案例中，

有 2 件刑事案件涉及此类犯罪，

其中被告人杨某为发泄情绪， 将

啤酒瓶、 菜刀等危险物品从高空

抛下， 虽未造成严重后果， 但足

以危害公共安全， 被判处有期徒

刑 3 年。 （5 月 15 日 《南方法

治报》）

人们印象中， 高空抛物只有

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才会

被追究法律责任。 广东省高级法

院发布涉高空抛物、 坠物十大典

型案例中， 被告人杨某将啤酒

瓶、 菜刀等危险物品从高空抛

下， 尽管没有伤到任何人， 但最

终被判刑 3年。 可以说， 此案例

开了一个严惩高空抛物“黑手”

的好头， 具有样本和示范意义。

高空抛物关系到民众“头顶

上安全”。 高空抛物一旦击中行

人， 轻则伤、 重则亡， 严重威胁

着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不久前

的 5 月 11 日， 深圳市南山区蛇

口街道望海汇景苑小区发生一起

高空坠物事件， 两瓶洗护用品从

高空坠落， 砸中一名 6个月大的

女婴， 致其头骨骨折生命垂危。

高空抛物的社会危害性极大， 必

须防患于未然， 严刑峻法加以遏

制。

近年来， 各地因高空抛物致

死致伤的悲剧频频发生， “高空

抛物入刑” 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将高空抛物

行为入刑从重处罚， 对故意高空

抛物致人重伤死亡的， 特定情形

要从重处罚， 最高可判死刑。 然

而， 由于大部分高空抛物， 并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或只是财产损失， 管

理人员除劝阻、 警告外， 仅承担相

应民事赔偿责任， 不会被追究刑事

责任， 这样就很难起到震慑作用。

在“不会砸到人” 的侥幸心理作用

下， 加上违法成本较低， 作恶者伸

出窗外的“黑手” 就难以被扼住。

从法理上讲， 故意高空抛物特

别是抛弃菜刀、 剪子等危险物品，

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即便没有造成

伤人等严重后果， 依法也可以追究

作恶者的刑事责任。 但司法实践

中， 高空抛物未伤人， 几乎没有被

追究刑责而判刑的。 广东省高级法

院发布的这起高空抛物典型案例，

即便没有伤人， 也足以危害公共安

全， 而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应该说， 该案例具有强大的威

慑力， 同时也是一堂生动的警示教

育课， 警示一些平时高空抛物的冲

动者， 赶快缩回自己的“黑手”，

否则， 也有可能“摊上大事”， 当

被追究刑责“蹲大狱” 再来后悔就

迟了。

此外， 还有不少高空抛物是

“熊孩子” 的恶作剧。 而未成年人

一般不承担刑事责任。 那么， 怎么

才能有效约束“熊孩子” 高空抛物

呢？ 对“熊孩子” 首次高空抛物造

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应由家长

等监护人代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如果再次实施的， 不仅要承担赔偿

责任， 还应当由监护人承担相应刑

事责任， 才能敦促监护人管好自己

的“熊孩子”， 及时制止危害公共

安全的恶作剧。

“高空抛物未伤人获刑” 案

例开了一个好头， 值得各级各地

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参照， 要通

过严刑峻法严惩高空抛物行为， 一

举扼住伸出窗外的高空抛物“黑

手”， 切切实实呵护好民众“头顶

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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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未伤人获刑”具有样本意义

莫因一时之气成为别人“血的教训”

女婴被“飞瓶”砸重伤，头顶上何时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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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去年 6月 2日晚上 8 点多， 杭州

女律师林丽 （化名） 路过一家酒店门

口时， 突然从侧面过来一个男人陈

某， 一记熊抱， 搂住了林丽的腰， 还

胡乱摸了两把。 林丽挣脱后报警， 警

方认为男子行为情节特别轻微， 不予

处罚。 林丽则认为公安罚轻了， 将公

安机关告上法庭， 请求撤销“不予处

罚决定书”， 责令公安部门对陈某作

十日以上拘留。 日前， 法院对此案进

行了审理， 双方辩论激烈， 庭审持续

了三个多小时， 法院没有当庭判决。

（5月 15日 《大河报》）

百家讲：

社会影响谁来定性？ 不是警方，

不是嫌疑人， 而是社会公众。 这个社

会影响不单单指性骚扰给受侵者带来

的社会影响， 更是指给公众带来的安
全焦虑。 试想， 如果这样的行为都不

予处罚， 是不是谁都可以在公共场所
熊抱女性？ 女人们还敢出门吗？

司法实践中职场性骚扰的案例不

少， 但公共场所性骚扰进入司法程序
的案例很少。 事实上， 公共场所性骚

扰和其他场合性骚扰没有本质区别。

公共场所不是私密空间， 除了严重侵
害受害人的人身权益外， 还涉及社会

治安、 社会秩序等问题， 因此必须予
以零容忍。

强制猥亵罪的认定需要有强制的

手段， 通常指胁迫、 威胁或者其他方
法。 女性遭遇性骚扰， 有的属于敢反

抗， 但是客观条件往往躲闪不了， 因
此， 此类行为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所

以 ， 司法部门要进一步细化对 “强

制” 的理解， 以此鼓励受害者站出来
追究咸猪手们的刑事责任， 更好地保

护女性权益。

至于性骚扰举证难的问题， 如果

只要界定主动性骚扰就可入刑， 举证

则适用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关系， 即
性骚扰可上升到公诉范畴， 可由公安

机关调查、 取证， 受害者的举证责任
会小一些。 这就需要公安机关正确理

解性骚扰的社会危害。 ———丁慎毅

“痰”：

近日，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某幼

师被指带学生应援明星王俊凯。 网传

视频中， 一名疑似幼师身份的女子大

喊“佳佳老师男朋友是谁” “谁最帅

呀谁最帅”， 一群幼儿整齐回答：

“王俊凯”。 涉事早教园李姓工作人员

回应称， 视频中的女子确实是早教园

前几年的一位幼师， 因“工作态度不

好” 被辞退。 （5月 14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虽然疯狂追星的教育工作者只是

少数， 但其危害性不容小觑。 在私人

空间里， 年轻教师自己当 “迷弟”“迷

妹”无可厚非，却不能让亚文化侵袭校

园；公私不分、自弹自唱地组织学生为
自己的偶像应援， 不仅损伤了教师的

职业道德，也背离了职业规范。教师组
织学生应援偶像作为一种背离社会规

范和老百姓期许的失范行为， 理应纠
偏。

每个人可以拥有多个社会角色，

当粉丝和做老师并不矛盾。 有学生存

在的地方， 教师就应该保持对职业的
尊重和敬畏， 对教书育人充满情感和

认同， 用专业精神和职业伦理严格要
求自己， 懂得自律和自制。 本末倒置

地将学生变成追星应援的工具、 将学

校变成为明星应援粉丝加工厂， 显然
需要规训与惩罚。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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